录音技术与艺术专业2025届毕业答辩工作方案

根据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教务处《关于做好2025届毕业生毕业答辩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结合录音技术与艺术专业特点，特制定本专业毕业答辩工作安排如下：
一、 答辩时间
2025年6月15日（星期日）上午 9:00 - 11:30。
二、 答辩地点及评委
1号答辩场：10号楼455教室，评委：李瑞婷、章文。
2号答辩场：10号楼456教室，评委：李颖诗、唐茂文。
候场准备室：10号楼457教室。
三、 答辩对象
录音技术与艺术专业2025届全体毕业生。
四、其他人员安排
每个考场安排4名学生志愿者负责答辩记录、拍摄及现场组织、资料整理等工作。
五、答辩内容与要求
（一）核心内容：
围绕个人毕业设计作品进行陈述与问答。毕业设计作品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广播剧声音制作、音乐创作、音乐录音与混音、影视作品声音设计等。
（二）答辩流程 (每人最多不超过5分钟)：
创作阐述 (约1-2分钟): 通过PPT汇报展示，简要阐述创作主题、构思、创作过程与创新点等。
作品展示 (约1-2分钟): 清晰展示作品核心内容或高潮段落。
评委提问 (约1-2分钟): 答辩评委结合学生作品进行提问，每名学生需回答2-3个问题。
（三）携带材料：
毕业设计作品：建议提前将作品拷贝至答辩教室指定设备，并完成系统兼容性测试及内容完整性校验。同时应将作品保存至移动存储设备随身携带，以有效规避因格式不兼容或文件损坏等引发的技术故障。
毕业设计其他资料：
1.《毕业设计任务书》
2.《毕业设计教师指导记录表》
3.《毕业设计成果报告书》
4.《毕业设计指导教师评审意见表》
5.《毕业设计答辩评分表》
6.《毕业设计成绩评定总表》
以上资料最终需提交纸质版（除了签字和日期的部分，其余均需电子档打印）和电子版（Word文件及纸质版签字后扫描的PDF文件）。纸质版资料需提前装入档案袋并带到答辩现场，电子版资料统一提交给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再汇总给专业主任。
（四）着装要求：整洁、大方、得体。建议避免过于奇异的装扮，展现专业素养。
六、答辩名单及考场分配
	答辩教室
	答辩顺序
	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所在专业
	答辩评委

	1号答辩场
（10号楼455教室）
	1
	李彤
	20221415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李瑞婷、章文

	
	2
	程磊
	20221422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3
	李睿哲
	20221424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4
	胡雨卓
	20221425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5
	冯新乐
	20221426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6
	陈铄
	20221427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7
	张羽飞
	20221430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8
	邢增鑫
	20221439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9
	刘则宇
	20221440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10
	石玉福
	20221441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11
	韩佳文
	20221442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12
	王浩义
	20221443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13
	李志豪
	20221444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14
	兰瑞熙
	20221446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15
	熊必成
	20221447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16
	李芋瑶
	20221449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2号答辩场
（10号楼456教室）
	1
	何定炜
	20221410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李颖诗、唐茂文

	
	2
	袁诗雅
	20221411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3
	肖光秋
	20221412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4
	康连山
	20221413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5
	王徐诺
	20221416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6
	蔡婧怡
	20221418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7
	魏曼羽
	20221419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8
	吴凡
	20221420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9
	朱俊宇
	20221421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10
	柴大木
	20221429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11
	黄佳旭
	20221432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12
	王梁
	20221434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13
	张瑞蕓
	20221436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14
	杜静怡
	20221437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15
	鞠志洋
	20221445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16
	胡钟俊
	20221451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17
	袁燕
	20221452
	影视学院
	录音技术与艺术
	


[bookmark: _GoBack]七、成绩评定与提交
1.评分构成：
毕业设计作品成绩（60分）：由指导教师根据作品主题内容、声音质量、艺术表现力、作品完整性和成果价值等方面评定。
答辩成绩（40分）：由答辩评委根据答辩内容、答辩表现、答辩过程、成果质量、创新创意等方面进行现场评定。
2.评分依据：《毕业设计指导教师评审意见表》《毕业设计答辩评分表》。
3.成绩提交：各答辩组须在2025年6月15日（星期日）16:00前完成所有学生的答辩评分并上传至系统。

录音技术与艺术专业
2025年6月9日
